
1、年度或中期检查

按照项目节点要求，科研院项目管理办将年度或
中期检查通知发到学院。

学院组织项目负责人从国家自然基金网站下载《项目年
度报告》或《中期进展报告》，按照要求撰写报告。

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上传相关报告电子版至基金委网站
，科研院审核（无需报送纸件）提交。此期间项目负责
人需关注基金委网站，如遇退回，需按修改要求重新修
改 提 交 ， 直 至 报 告 审 核 通 过
。杰青、重点项目需根据基金委学部要求另行参加中期

检查。

2、结题验收

根据国家自然基金委要求，科研院项目管理办将结题验
收通知发到学院。

项目负责人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网站上按照要求撰写相关
结题材料（其中《经费结算表》，需于财务处科研财务

科确认有关数据），确认无误后提交。

科研院项目管理办联合科研财务进行《结题报告》审核

。

科研院统一核对版本号无误后，报送至基金委材料接收

组。

审核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需打印纸件（双面打印、一式
一份）交至学院科研主管，学院汇总后报至科研院，由

科研院统一用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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